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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香港民航 (意外調查 )規例》（第 448章，附屬法例B）  

 

《 1995年飛航 (香港 )令》（第 448章，附屬法例C）  

 

2017 年香港民航 (意外調查 )(修訂 )規例  

 

2017 年〈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 )令  

 

 

引言  

 

在二零一七年六月六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長

官指令制訂載於附件 A 的 2017 年香港民航 (意外調查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以實施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有關民

航意外調查的最新相關規定，以及相應地制訂載於附件 B 的 2017

年〈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 (修訂 )令（修訂令）。   

 

 

理據  

 

民航意外調查的現行做法  

 

2.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一直以來的要求和國際慣例，進行民航

意外調查是為了找出牽涉民用飛機的意外或嚴重事故的起因，從而

汲取經驗和改善機制，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這類調查的目的不

是為了分攤過失或責任，而是鼓勵涉事各方積極向意外調查當局提

供資料，讓當局從中找出意外或嚴重事故的潛在原因。  

 

3.  在香港，民航意外調查乃按照《香港民航 (意外調查 )規

例》（第 448 章，附屬法例 B）（《規例》）進行，並參考國際民

航組織的相關要求。國際民航組織就民航意外調查的方式，於《國

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 13 -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徵候調查》（《附

A 

B 

http://www.blis.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397*100*-448.4#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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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3》）訂立標準及建議措施。根據《附件 13》，國際民航組織的

締約國有責任調查在其領土內發生的航空意外和嚴重事故，並有權

參與牽涉其註冊飛機在其他地區發生的意外和嚴重事故的調查。若

某國家的公民在飛機意外或嚴重事故中遇難或嚴重受傷，該國亦可

參與調查。中國是國際民航組織 191 個締約國之一，香港作為中國

的一部分，有責任盡量遵循國際民航組織就民航意外調查訂立的標

準。   

 

4.  根據《規例》，行政長官擁有委任總調查主任的權力，總

調查主任負責調查所有在香港發生的民航意外及嚴重事故，或在香

港註冊的民用飛機在外地遭遇的意外及嚴重事故。多年來，民航處

處長獲行政長官委任為總調查主任。根據現行安排，就每宗需要調

查的意外或嚴重事故，總調查主任會委派一隊專責小組負責調查工

作。每個專責小組一般由民航處不同分部內具意外調查專業資格的

人員臨時調配組成，當中一名為主事調查主任 1，專責小組通常以兼

任形式參與調查。專責小組亦會按需要邀請飛機註冊國、設計國和

製造國、經營人所在國及航空公司、飛機製造公司等參與調查。此

外，民航處亦設有一個意外調查組，常設兩個職位（即一名高級民

航事務主任及一名民航事務主任），全職負責統籌所有調查的行政

和後勤支援工作。  

 

5.  調查專責小組會根據《規例》進行調查工作，舉例來說，

主事調查主任／調查主任可傳召他認為適合的人予以訊問和錄取陳

述，以及要求將涉事的飛機予以保存以待調查等，並直接向總調查

主任匯報和負責。根據《規例》，民航處處長（目前同時亦是總調

查主任）會在調查完成後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一般而言，行政長

官會安排有關的調查主任在民航處的網站公開調查報告（網址：

http://www.cad.gov.hk/chinese/reports.html）。  

 

成立獨立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必要性  

 

6.  國際民航組織不時透過修訂《附件 13》，就民航意外調

查的方式訂立新要求。其中一項由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在二零一六

年二月採納對《附件 13》的重大修訂，要求各締約國設立獨立的民

航意外調查機構，即調查機構須獨立於民航管理部門及其他可能干

預調查的進行或客觀性的團體。新標準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正式生

                                                 
1
 主事調查主任一般由擁有意外調查資格，職級屬高級民航事務主任或以上的

民航處人員擔任，視乎事故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而定。  

http://www.cad.gov.hk/chinese/re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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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國際民航組織建議締約國在兩年內（即二零一八年十月底前）

實施該項新標準。  

 

7.  縱使民航處的意外調查工作過往一直緊隨《附件 13》的

標準及建議措施，然而民航意外調查有機會需要檢視民航處的監管

職能和提供的服務，當中可能包括民航處對航空公司和飛機適航標

準的規管工作和民航處提供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現行由民航處處

長兼任總調查主任的安排，或會被認為影響調查的中立性，延續現

行做法未能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要求。雖然現時民航處有一套

內部機制處理實質或潛在的利益衝突 2，有關安排仍然未能完全符合

修訂《附件 13》的目的和精神。  

 

獨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架構和職能  

 

8.  為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新標準（見上文第 6 段），我們會

在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下成立一個獨立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

（獨立調查機構），這個機構會完全獨立於民航處的架構。新機構

將會負責調查所有在香港發生的民航意外及嚴重事故，以及在香港

註冊的民用飛機在外地遭遇的意外及嚴重事故。此外，該機構亦會

負責防範意外的安全管理工作。新機構會由一名全職的總調查主任 3
 

領導，而該主任不再由民航處處長或其他民航處職員出任。總調查

主任將領導意外調查工作，並會由七名非首長級人員（公務員職

位）支援，包括由民航處借調的兩名職員 4
 及五名新增人手。總調

查主任將按《規例》由行政長官委任，並直接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運房局局長）負責，用以確保調查機構獨立於民航處的中立性和

調查結果的公正性及認受性。總調查主任一職將為期三年，由獲財

務委員會批准之後即時生效直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政

府將在三年年期屆滿前根據實際經驗檢視組織架構，包括人手編

制。  

 

 

 

 

                                                 
2
 總調查主任（現由民航處處長兼任）有責任把可能涉及角色或利益衝突的調
查主任調離調查崗位，確保調查的中立性。  
 
3
 總調查主任一職會是一個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編外職位。 

 
4
 為確保民航處現時正在進行的調查能順利移交至新機構，以及盡早籌備新機
構的成立，民航處意外調查組現時專職負責統籌所有調查的行政和後勤支援的
兩名職員將會借調至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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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獨立調查機構的經驗  

 

9.  現時不少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及法國等）均已設立獨立

於民航管理部門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一般而言，海外大部分的調

查機構均附屬於負責交通管理的政策局／部門，或屬政府的一部

分。部分例子如下 ∶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局（National Transport Safety Board）是獨

立的政府機構，就意外調查向總統及國會負責；  

 英國：航空意外調查科（Air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是

附屬於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的單位，除人事編制

及財政受運輸部督導外，享有獨立調查權力；及  

 法國：航空意外調查局（ Le Bureau d’Enquetes et  d’Analyses 

pour la Securite de l’Aviation civile（BEA –  France））是附屬

於運輸部（Ministry of Transport）的獨立單位，由國會直接撥

款。   

 

10.  香港航空業的運作模式與上述國家有很大分別，例如香港

並無境内航班，相反美國航空業以境内航班爲主；美國和法國是全

球兩個主要的飛機製造商，需要參與的意外調查工作會相應較多

等。我們制訂獨立調查機構的架構和工作範疇時，參考了海外經

驗，並考慮了本地因素和運作需要。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既

符合國際標準，並能有效運作的獨立調查機構，以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和聲譽。  

 

11.  為使獨立調查機構具有法律依據，並賦予新任總調查主任

法定權力執行職務，我們必須相應地修訂《規例》。我們建議在

《規例》加入條文，明確指出獨立調查機構隸屬於運房局，由直接

向運房局局長負責的總調查主任領導。除此之外，為確保調查的獨

立性，我們建議將現時《規例》下民航處處長擁有與意外調查有關

的所有職權 5，移交至總調查主任。而現時《規例》賦予行政長官的

權力，包括委任總調查主任及調查主任的安排，則基本上維持不

變。  

 

 

                                                 
5
 例如民航處處長有權容許獲授權人士接觸或移走涉及意外的飛機及其内物

品，而《規例》則賦予總調查主任要求機主、營運者、機師或飛機租賃人提交

其持有或控制關乎意外的資料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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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規例》的適用範圍而言，總調查主任現時須就民用飛

機的意外及嚴重事故作出調查，我們建議參考《附件 13》，適當地

在《規例》修訂或加入對「意外」及「嚴重事故」的定義。此外，

我們亦建議總調查主任可就有航空安全參考價值的民航事故進行調

查。這項安排符合《附件 13》的精神，同時基本上反映多年來的實

際做法。  

 

13.  國際民航組織就《附件 13》同時頒布了其他新標準，包

括訂明外國代表參與本地民航意外調查的權責、加強保護調查的資

料及證物等。雖然這些新標準亦應按需要納入本地法例，然而國際

民航組織並未就此訂下明確期限。由於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屬當務之

急，我們建議是次修訂以成立獨立調查機構為主要目標，針對性地

僅作出相應的必要修訂。我們會另行參照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標

準，全面檢視《規例》，以期於二零一八至一九立法年度內進行所

需的法例修訂工作。在這之前，《附件 13》的新標準會透過行政指

引執行，並向公眾發布。   

 

14.  國際民航組織要求締約國採取必要措施符合《附件 13》

的標準，為了讓總調查主任有效執行職務，制訂修訂規例乃唯一方

法。  

 

 

修訂規例及修訂令  

 

15.  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一條列明修訂規例自運房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

期起實施；  

 

(b)  第三條參考《附件 13》修訂或加入民航意外調查的相關

定義（包括對「意外」及「嚴重事故」的定義）；  

 

(c)  第九條訂明直接向運房局局長負責的總調查主任，聯同

各調查主任，組成香港的意外調查機構，而該機構隸屬

於運房局；  

 

(d)  第二十四條訂明藉著修訂規例，新委任的總調查主任具

有現時《規例》下的意外調查職能及權力，包括調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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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生效前根據現有《規例》的定義下所發生的意

外等職能及權力；    

 

(e)  多項條文將民航處處長現時擁有與民航意外調查有關的

職權移交至總調查主任。主要職權包括：  

 

(i)  授權任何人接觸涉及意外的飛機；  

 

(ii)  委任任何人（如外界專家）協助調查主任進行調

查；  

 

(iii)  接收調查主任提交的調查報告；  

 

(iv)  在覆核調查報告的過程中，接收來自聲譽可能會

因報告而受影響的人，或最能代表死者在此事上

的權益的人的覆核通知；並知會行政長官收到覆

核通知，要求行政長官委任覆核委員會覆核調查

報告；  

 

(v)  延長就調查報告提交陳述的時限；  

 

(vi)  若香港以外註冊的飛機在香港境內或上空發生意

外，授權海外的意外調查當局所委任的調查人

員，在香港進行調查；及  

 

(vii)  在獲得運房局局長同意後，向被調查人員或覆核

委員會傳召作為證人的人發出津貼。  

 

16.  修訂令包含四項由修改《規例》中對「意外」的定義而引

申的相應修訂。  

 

 

立法程序時間表  

 

17.  修訂規例及修訂令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刊憲，並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提交立法會審議。我們計劃修訂規例及修訂令

自運房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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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8.  成立獨立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所需的公務員人手已於上文

第 8 段闡述。我們會按實際的運作經驗，檢視機構的長遠編制及人

手需求。  

 

19.  若獲得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擬設的總調查主任非公務員職

位的整套薪酬福利條件，不會超逾職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公務

員職位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連同開設上文第 8 段所述的五個

新增非首長級職位，每年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

福利開支）約為 9,628,000 元。  

 

20.  建議對經濟、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環境、家庭及性別議

題均沒有影響。  

 

21.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影響

現行法例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22.  民航處已於二零一七年三／四月間，就成立獨立的民航意

外調查機構及相關法例修訂，諮詢航空業界（例如航空公司、直升

機公司、通用航空／商務飛機營運者、機師公會等）及航空發展與

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持份者及委員會普遍支持成立獨立調

查機構及法例修訂。我們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諮詢了立法會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獲得委員會普遍支持。部份委員對於獨立調

查機構是否需要在總調查主任下設七名全職人員，以及成立臨時機

構（即在有需要時才成立）能否達到目的提出意見，這些意見會在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層面處理 6。  

 

 

                                                 
6
 我們已在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討論文件中解釋，一如其他緊急服務，當一宗意

外或嚴重事故發生時，獨立調查機構須確保它隨時為調查工作和符合《規例》的要求準

備就緒，因此成立一個常設機構是必需的。此外，我們預期獨立調查機構會忙於處理從民航

處接收過來尚未完成的調查工作，同時須處理如持續檢討《規例》以符合《附件 13》所訂的最

新標準等其他主要工作。我們會在該等職位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三年期限屆滿

前，因應實際經驗檢討有關架構，包括人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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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23.  我們會在二零一七年六月七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

解答查詢。  

 

 

背景  

 

24.  國際民航組織是聯合國轄下的專門組織，根據《國際民用

航空公約》於一九四四年成立。該組織現時共有 191 個締約國，中

國為其中一員。中國承擔上述公約及相關規定所衍生的各項國際權

利和義務，而該等國際權利和義務亦適用於香港。國際民航組織的

宗旨是推動國際間以安全而有秩序的方式發展民航業務，同時確保

國際間的航空運輸服務可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穩健地按經濟原則

經營。  

 

25.  為確保航空安全，國際民航組織對調查民航意外和嚴重事

故的方式在《附件 13》頒布了標準及建議措施，並不時更新及公布

修訂。《附件 13》的相關要求在香港有需要時會透過《規例》賦予

法律效力，訂明民航意外調查的程序及相關人士在香港進行調查時

的職能及權力。   

 

26.  視乎法例修訂工作的進度以及財務委員會批准開設屬於非

公務員的總調查主任一職撥款的所需時間，我們計劃最快在二零一

七年內正式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及委聘總調查主任。  

 

 

查詢  

 

27.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及房屋局署理首席助理

秘書長（運輸）鄭思翎女士（電話號碼： 3509 8241）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七年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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